《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 》（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
	项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一、 禁止准入类

	










6



	






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
	










100006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项 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二、许可准入类

	（ 九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5
	
超过股比限制，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新闻传媒领域特定业务
	

209003
	
非公有资本参股有线电视分配网建设和经营股比限制


	
广电总局



	

	（ 十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3
	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旅行社或经营特定旅游业务
	212003
	旅行社设立许可；旅行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边境旅游资格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
	

	（ 十八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83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经营等业务
	



218001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监理资质审批

考古发掘资质许可
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资质许可及馆藏文物修复、复制、拓印许可
文物销售经营许可
文物拍卖经营许可及标的审核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84
	
未获得许可，不得设立出版传媒机构或从事特定出版传媒相关业务
	

218002
	

时政类新闻转载服务业务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项 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85
	




未经许可或指定，不得从事特定文化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218003
	




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

	




文化和旅游部


	

	





86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广播电视相关设施的生产、经营、安装、使用和进 口，不得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
	





218004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生产、安装、设置、进 口许可


广播电视专用频段频率使用许可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工程验收审核

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订购证明核发

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
	市场监管总局
广电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项 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87
	











未获得许可或履行规定程序，不得从事特定广播电视、电影的制作、引进、播出、放映及相关业务
	













218005
	广播电台、电视台设立、终止及有关单位设立有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付费频道开办、终止和节目设置调整及播出区域、呼号 、标识、识别号审批

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审批；境外人员参加电影制作审批；境外人员参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审批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审批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卫星等传输方式进 口、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审批
影视节目制作机构与外方合作制作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 ）审批
国产电视剧片（含电视动画片、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审查
引进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或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及其他境外视听节目审批
经营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审批

举办中外电影展、国际电影节、广播电视节目交流交易活动审批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国家电影局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广电总局

国家电影局广电总局
	






	项 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89
	




未获得许可或通过内容审核，不得从事特定文化体育娱乐业务
	






218007
	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审批；营业性演出审批

设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审批



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新闻出版署
	

	（ 二十 ）《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中的许可类事项

	


100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传输和信息服务
	


222001
	


从事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公共账号平台服务，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

	


广电总局
国家网信办

	




	项 目号
	禁止或许可事项
	事项编码
	禁止或许可准入措施描述
	中央主管部门
	地方性许可措施

	
101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互联网中介和商务服务
	
222002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并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
	
文化和旅游部
	

	









102
	








未获得许可，不得从事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或互联网文化娱乐服务
	










222003
	[bookmark: _GoBack]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从事内容提供、集成播控、传输分发等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从事公共视听载体播放视听节目服务（非联网方式播放广告内容除外） ，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取得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申请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经营进口互联网文化产品的活动应当由取得文化行政部门核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施，进 口互联网文化产品应当报文化和旅游部进行内容审查。

国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
	


广电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文化和旅游部

	

	
注：标★的为设立依据效力层级不足允许暂时保留的禁止或许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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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5 年版 ）
附件

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


说    明


本附件所列禁止措施是现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明确设立、且与经营主体投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禁止性规定 ，在此汇总列出 ，以便经营主体参考。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设立的其他禁止性措施，从其规定。


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

	序号
	禁止措施
	设立依据
	中央主管部门

	（ 十一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2
	禁止实施危及广播电视设施安全和损害其使用效能的施工、作业或其他行为
。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广电总局

	（ 十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46
	


禁止买卖法律规定不得买卖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国家文物局

	



147
	


除国家另有规定，禁止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禁止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给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禁止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转让、出租、抵押、质押给境外组织或个人。禁止将建立博物馆、文物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改作企业资产经营；禁止其管理机构改由企业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国家文物局

	序号
	禁止措施
	设立依据
	中央主管部门

	

148
	
禁止文物收藏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文物销售单位或者文物拍卖企业。禁止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将馆藏文物赠与、出租、出售或者抵押、质押给其他单位、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国家文物局

	
149
	
禁止文物销售单位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和设立文物拍卖企业。禁止文物拍卖企业从事文物销售经营活动和设立文物销售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国家文物局

	


151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 、电视台（站）、广播电视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和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站）、有线电视传输骨干网等；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不得经营报刊版面 、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 目；不得从事书报刊、影视片、音像制品成品等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不得进入国有文物博物馆。
	



《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国发〔2005 〕10号）
	


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
国家文物局





